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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6881）

公告

2025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監事退任
及

派發2025年中期股息

董事會茲宣佈在2025年10月31日（星期五）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之各項決
議案均獲正式通過。

經臨時股東大會批准，本公司不再設監事會，所有時任監事於臨時股東大會結
束時退任。

預期本公司2025年中期股息將於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向本公司H股股東派
發。

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於2025
年10月31日（星期五）於中國北京市豐台區西營街8號院1號樓青海金融大廈
M1919會議室舉行2025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或「會議」）。臨時
股東大會上提呈之各項決議案均獲正式通過。

I. 臨時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於臨時股東大會當日，合共持有本公司 1 0 , 9 3 4 , 4 0 2 , 2 5 6股股份（包括
7,243,417,623股A股和3,690,984,633股H股）的股東，即代表本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的100%，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及就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表
決。概無任何股東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於臨
時股東大會上放棄表決權或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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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和股東授權委託代理人，共持有本公司
6,627,346,572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約60.610049%。臨時股東
大會通過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進行表決。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開
程序符合中國相關法律法規及本公司章程的規定，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出席會議的股東和股東授權委託代理人人數 773

 其中：A股股東人數 772

H股股東人數 1

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 6,627,346,572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5,391,832,543

H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1,235,514,029

佔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60.610049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49.310721

H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11.299328

臨時股東大會由董事長王晟先生主持。本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8人，宋
衛剛先生和劉力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會議。本公司在任監事（「監
事」）5人，全部出席了會議。本公司管理層部分成員亦出席了會議。

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決議案 股東類型
贊成 反對 棄權

股份投票
數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
數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
數量

百分率
(%)

1 審議及批准修訂本
公司《公司章程》

A股股東 5,390,946,950 99.983575 752,690 0.013960 132,903 0.002465

H股股東 1,235,376,200 99.988844 137,829 0.011156 0 0.000000

合計 6,626,323,150 99.984558 890,519 0.013437 132,903 0.002005

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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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 股東類型
贊成 反對 棄權

股份投票
數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
數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
數量

百分率
(%)

2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
不再設置監事會

A股股東 5,390,526,791 99.975783 1,083,578 0.020096 222,174 0.004121

H股股東 1,233,732,907 99.855840 1,262,500 0.102184 518,622 0.041976

合計 6,624,259,698 99.953422 2,346,078 0.035400 740,796 0.011178

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3 審議及批准修訂本
公司《股東大會議
事規則》

A股股東 5,390,867,750 99.982106 818,390 0.015179 146,403 0.002715

H股股東 1,235,376,200 99.988844 137,829 0.011156 0 0.000000

合計 6,626,243,950 99.983363 956,219 0.014428 146,403 0.002209

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4 審議及批准修訂本
公司《董事會議事
規則》

A股股東 5,390,873,068 99.982205 794,272 0.014731 165,203 0.003064

H股股東 1,235,504,029 99.999191 10,000 0.000809 0 0.000000

合計 6,626,377,097 99.985372 804,272 0.012135 165,203 0.002493

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5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
2025年中期利潤分
配方案

A股股東 5,390,654,168 99.978145 1,092,072 0.020254 86,303 0.001601

H股股東 1,235,504,029 99.999191 10,000 0.000809 0 0.000000

合計 6,626,158,197 99.982069 1,102,072 0.016629 86,303 0.001302

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6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
2025年度資本性支
出預算

A股股東 5,390,819,797 99.981217 849,172 0.015749 163,574 0.003034

H股股東 1,235,504,029 99.999191 10,000 0.000809 0 0.000000

合計 6,626,323,826 99.984568 859,172 0.012964 163,574 0.002468

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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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本公司公佈單獨或者合計持有本公司股份低
於5%的A股股東對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的第1項、第2項及第5項決議案的投
票表決結果如下：

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股份投票
數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
數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
數量

百分率
(%)

1 審議及批准修訂本公司《公
司章程》

230,336,086 99.616994 752,690 0.325527 132,903 0.057479

2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不再設
置監事會

229,915,927 99.435281 1,083,578 0.468632 222,174 0.096087

5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5年
中期利潤分配方案

230,043,304 99.490370 1,092,072 0.472305 86,303 0.037325

各項決議案全文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10月15日之通函內。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本公司股東代
表、本公司監事以及金杜律師事務所（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的代表共同擔任
臨時股東大會的點票監票員。

II. 監事退任

經臨時股東大會批准，本公司不再設監事會（「監事會」）。所有時任監事（包
括屈艷萍女士、范文波先生、陶利斌先生、陳繼江先生及王淡森先生）於臨
時股東大會結束時退任。

各監事已確認，其與監事會並無任何意見分歧，亦無任何有關其退任之其他
事項須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本公司謹向各監事在任期間為本公司所作出的
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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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派發2025年中期股息

關於本公司 2 0 2 5年中期利潤分配方案的議案已於臨時股東大會上獲股
東批准。本公司將派發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現金股利人民幣
1,366,800,282.00元（含稅）（「2025年中期股息」）。以2025年6月30日本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數10,934,402,256股計算，每10股派發現金股利人民幣1.25元（含
稅，實際派發金額因尾數四捨五入可能略有差異）。如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在派發2025年中期股息的股權登記日（即2025年11月14日）前發生變動，本
公司將維持上述現金分紅總額不變，相應調整每股現金分配金額。

2025年中期股息以人民幣計值和宣派，以人民幣向A股股東及港股通投資者
支付，以港元向H股股東（不含港股通投資者）支付。港元實際發放金額按照
臨時股東大會召開日前五個工作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元平均
基準匯率（即人民幣0.91227元兌1.00港元）計算。因此，2025年中期股息為
每股H股0.137021港元（含稅）。

為確定有權收取2025年中期股息的H股股東名單，本公司將於2025年11月
11日（星期二）至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
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凡於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H股
股東名冊的H股股東均有權收取2025年中期股息。為合資格收取2025年中期
股息，H股股東須於2025年11月10日（星期一）下午4時30分前，將股票連同
股份過戶文件一併送交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號舖。本公
司H股除息前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為2025年11月6日（星期四），並將由2025年
11月7日（星期五）起除息。

本公司已委任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為本公司在香港的收款代理人（「收款
代理人」），並會將已宣派的2025年中期股息支付予收款代理人，以待支付H
股股東。預期收款代理人將於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向於2025年11月14
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H股股東派發2025年中期股息。

就向A股股東派發2025年中期股息而言，股權登記日為2025年11月14日（星
期五），除息日及股息派發日為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本公司將就向A
股股東派發2025年中期股息的具體安排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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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代扣代繳所得稅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國稅發[1993]045號文件廢止後有關個人所得稅徵管
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11]348號）的規定，境外居民個人股東從境內非外商
投資企業在香港發行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應按照「利息、股息、紅利
所得」項目，由扣繳義務人依法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
在香港發行股票，其境外居民個人股東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與中國簽署
的稅收協定及內地和香港（澳門）間稅收安排的規定，享受相關稅收優惠。相
關稅收協定及稅收安排規定的股息稅率一般為10%，為簡化稅收徵管，在香
港發行股票的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派發股息紅利時，一般可按10%的稅率扣
繳個人所得稅，無需辦理申請事宜。對股息稅率不屬於10%的情況，按以下
規定辦理：(1)低於10%稅率的協定國家居民，扣繳義務人可代為辦理享受有
關協定待遇申請，經主管稅務機關審核批准後，對多扣繳稅款予以退還；(2)
高於10%但低於20%稅率的協定國家居民，扣繳義務人派發股息紅利時應按
協定實際稅率扣繳個人所得稅，無需辦理申請審批事宜；及(3)沒有稅收協定
國家居民及其他情況，扣繳義務人派發股息紅利時應按20%的稅率扣繳個人
所得稅。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中國居民企業向境外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股息代
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8]897號）的規定，中國居民
企業向境外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2008年及以後年度股息時，統一按10%
的稅率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非居民企業股東在獲得股息之後，可以自行或
通過委託代理人或代扣代繳義務人，向主管稅務機關提出享受稅收協定或稅
收安排待遇的申請。主管稅務機關審核後，應就已徵稅款和根據稅收協定或
稅收安排規定稅率計算的應納稅款的差額予以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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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滬股通香港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通過滬股通投資本公司A股的香港市場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2025
年中期股息將由本公司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A
股股票名義持有人賬戶以人民幣派發。滬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股息發放
日等時間安排與本公司A股股東一致。

本公司將按照10%的稅率代扣代繳所得稅。對於滬股通投資者中屬其他國家
稅收居民且其所在國與中國簽訂的稅收協定規定股息紅利所得稅率低於10%
的，企業或個人可以自行或委託代扣代繳義務人，向本公司主管稅務機關提
出享受稅收協定待遇的申請，主管稅務機關審核後，按已徵稅款和根據稅收
協定稅率計算的應納稅款的差額予以退稅。

VI. 港股通內地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通過港股通投資本公司H股的內地市場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中國
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及深圳分公司將作為港股通H股投資
者名義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發的2025年中期股息，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
2025年中期股息以人民幣發放至相關港股通H股投資者。港股通投資者股權
登記日、股息發放日等時間安排與本公司H股股東一致。

根據自2014年11月17日施行的《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
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及自2016年12月5日起施行的《關於
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6]127
號）：

• 對於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港股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2025年中期股
息，本公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個人投資者在國外已繳納
的預提稅，可持有效扣稅憑證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的主管
稅務機關申請稅收抵免。對於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港股通投資本公司
H股取得的2025年中期股息，按照上述規定計徵個人所得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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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內地企業投資者通過港股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2025年中期股
息，本公司對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
業自行申報繳納。

承董事會命
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王晟
董事長及執行董事

中國北京
2025年10月3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晟先生（董事長）及薛軍先生（副董事長及總
裁）；非執行董事為楊體軍先生、李慧女士、黃焱女士及宋衛剛先生；以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羅卓堅先生、劉力先生、麻志明先生及范小雲女士。


